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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999年 ， 瑞 典 改 变 了 其 性 工

作法律。根据新法律，出售性服务
是“合法的”，但客人和第三方会被
刑事定罪。起初，新法律的意图是
实现性别平等。但现在性工作和人
口贩卖可以通过“终止需求”来消
除，则成为为新法律辩护和推广的
结果。很多国家都有极大呼声要求
采用这个模式。

这 个 模 式 对 性 工 作 者 的 健
康、权利和生活条件造成了伤害性
后果。但是，这些负面影响极少被
谈论，而性工作者的想法经常被消
声。

瑞典的废娼主义者理
念，及异议消声模式

自新法律的实施起，就存在着
对法律支持和反对的倡导和活动。
在瑞典国内和国际上关于“瑞典模
式”辩论中，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
权利组织受到长期系统性消声。

该法律中隐含的对性工作的理
解渗透到了这些“消声模式”，也影
响了瑞典服务机构看待性工作和对
待性工作者的方式。

在瑞典法律中，性工作被视为
一种针对妇女的暴力形式。认为性
工作者的客户都是男人，性工作者
都是被害妇女。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种“主
流”瑞典式理解。性工作和其他形
式的工作一样，是非常多元化的。
和性工作相关联的暴力和伤害程度
也是多种多样的。多数性工作者并
不算是受害者。他们强调性工作中
的自主决策。性工作的动机和经历
也有很多不同。

这 种 对 性 工 作 的 理 解 告 诉 人
们 ， 所 有 性 工 作 者 都 是 无 能 力 的
(顺 性 别 1 ) 女 性 ， 他 们 的 客 人 都 是
男性。这就没有承认男性和跨性别
性工作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经历，
同时也否认了来自女性和性少数群
体 2的客人。

这个模式对性工作
者的健康、权利和
生活条件造成了伤
害性后果。但是，
这些负面影响极少
被谈论，而性工作
者的想法经常被消
声。

除此之外，瑞典关于性工作者
的共识仍然保留。尽管瑞典在政治
层面强调性工作者自身应当参与到
政治辩论和讨论，但他们实际被排
斥和消声。

瑞 典 对 社 会 异 端 和 不 稳 定 团
体进行压迫、隔离和消声是有长久
历史的。对性工作而言，有些被称
为“消声模式”的工具被用于维护
粗暴的“主流”理念，使其免于面
临有力的挑战。这些模式被用于削
弱性工作者的证言和对买性法律的
批判。

1 虚假意识

“ 虚 假 意 识 ” 是 一 个 较 老 的 概
念，指断言某个群体没有能力完全
理解自己的处境或动机。因为这个
群体或个人的自我知觉已经被损伤
了，所以他们的主观视角和证言也
是受损的，不能当作真实情况。

创伤损害自我知觉与选择：认
为性工作者在性工作的经历中受到
了巨大创伤 (或认为他们在进入性工
作前经历过虐待)，使他们不能正确
理解自己的处境。

当我们看到性工作者的经验是
如何差异化和多样化，这个消声模
式就站不住脚了。

绝望伤害了真正的选
择：认为性工作者之所以 
“选择”从事性工作，是
因为她们的选择太有限。
同时认为性工作者都被视为
是贫困潦倒，精神不稳定，有
酒精或药物依赖。

当 我 们 承 认 在 很 多 领 域 都 存
在“选择”有限，而不仅是性工作
时，这种消声模式也立不住了。在
资本社会，极少有人在选择挣钱方
式时能够真正进行完全“自由”的
选 择 。 而 且 ， 很 多 性 工 作 者 是 在
面临各种不同选择时，选择了性工
作。

1 个体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相符，是跨性别的反义。
2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和兼性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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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化损害了客观性：性工
作 者 被 认 为 不 能 看 清 所 受 的 压 迫 /
镇压，无法看清自己的“真实”处
境。

这种观点极为居高临下，而且
导致一部分性工作者被消声，被其
他人所代表。

2 撒谎和逞强

也 有 一 种 看 法 是 ， 认 为 性 工
作者在谈论自己的观点、经历、动
机和生活时，是在撒谎或逞强。因
为性工作一般是痛苦的创伤性的，
所以性工作者是想要掩饰自己工作
的“真实”情况。

这个消声模式不仅损害了性工
作者的经验，也损害了重视性工作
者的观点的分析与研究的可信度。

3 不具代表性的观点

有一种理论是认为，与主流观
点不同的那些观点不能代表广大性
工作者。

这种消声模式通常用于发现那
些性工作者不能被消声，而且他们
的赋权与行动获得了认可能够参与
辩论的时候。因为无法证明性工作
者都是没有自我知觉能力或在撒谎
时，就声称那些观点不能代表广大
性工作者的经历。

这种消声模式尤其常用于对付
那些不是顺性女性的性工作者。因
为瑞典模式的基础就是将性工作定
义为男性压迫女性，无视跨性别与
男性性工作者的存在。

4 对发声者及其言论的漫画化
或妖魔化

个人或组织着重用以人权为基
础（与废娼相反）的方式对待性工
作时，他们的观点就会遭到扭曲，
被 攻 击 为 性 解 放 ， 积 极 支 持 性 工
作，或支持乱交，甚至支持拉皮条
和人口贩卖等。

这种消声模式一般是在其他方
法都失败的时候才出现。

这些消声模式都是有力工具：
他们可以前后轮流被使用，以消除
那些与原教旨女权分子理论不符的
主张，无论是来自性工作者、性工
作者活动家、性工作者盟友、学者
还是其他人。

了解这些消声模式，就能更有
效地在质疑瑞典模式的基础理念时
对付这些模式。

买性法律的影响：街
头性工作和性工作规
模

当法律在1999年开始实施时，
瑞典国内的争论中，有人表示担心
会导致性工作转入地下并变得更危
险。那些支持者强调法律不会带来
负面影响，强调法律只是对嫖
客定罪，性工作者本身是受
到保护的。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性工作者面临更多
困难。

受买性法律影响最严重的
性工作者，正是那些被边缘化的，
那些最需要服务、保护和协助的。
但 他 们 得 到 的 不 是 支 持 ， 而 是 压
迫、污名和刑事定罪。

自法律实施后，针对性工作者
的污名愈发严重。在这一点上有着
基本共识，而且有大量证据支持，
包括国家对法律效果的调查结果。

法律也加剧了竞争，性工作者
在与客人谈判时更加被动。

受买性法律影响最
严重的性工作者，
正是那些被边缘化
的，那些最需要服
务 、 保 护 和 协 助
的。但他们得到的
不是支持，而是压
迫、污名和刑事定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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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性法律的直接负面影响的因
果链：
• 在瑞典买性法律被用于打击公开

的性工作。
• 因此，更少客人会在街头买性服

务，因为怕被逮捕。
• 一些性工作者离开街头去进行性

工作，使他们远离了服务机构和
警方保护。

• 继续在街头工作的性工作者通常
是边缘化的，缺乏在室内工作的
资源和知识。

• 街头性工作者不得不接受更少的
钱而提供更多服务。更少的客人
意味着更多竞争，这导致服务价
格走低。

• 由于客人担心被逮捕，在街头和
室内的性工作者都很难对客人进
行筛查或谈判。

• 这 导 致 性 工 作 者 面 临 危 险 与 暴
力。担心被逮捕意味着客人更不
可能去报告可疑的虐待和剥削。

• 法律让客人更能谈条件，使性工
作者谈判能力更弱。

瑞典性工作的规模缩小了么？
尽管很多性工作者的生活变得

更困难，但完全没有令人信服的证
据显示瑞典性工作者规模整体缩减
了。

买性法律的实施带来了街头性
工作的明显减少。但是，瑞典的性
工作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在街头。街
头性工作的减少不能代表性工作的
整体减少。

甚 至 不 能 说 街 头 性 工 作 的 减
少是永久的。在1999年法律实施了
一段时间后，街头性工作者又增加
了。今日的规模与1999之前记录的
相当。

买性法律的负面影响反被当做
一种成功。尽管法律的推广者们声
称法律保护性工作者，声称法律使
性交易减少，但没有证据显示人们
因为法律而停止了性行为的买卖。
没有证据显示法律减少了性工作。

瑞典模式在两个关键点上受到
质疑：
1 瑞典模式没能实现降低瑞典性工

作规模的目标。
2 瑞典模式增加了性工作相关的危

险与困难。

瑞典模式关于服务提
供的理论支持带来的
影响

用 以 支 持 瑞 典 模 式 的 理 论 对
性工作者所依赖的服务有着负面影
响。这些有废娼激进女权主义者倡
导的理念包括：
• 性工作是一种暴力形式。
• 暴力与性工作之间有着永久的不

可改变的联系。
• 行工作组都是被动的无能的受害

者。

什么是减低伤害？为什么需要
减低伤害？

和 其 他 工 作 一 样 ， 性 工 作 也
可能产生伤害。刑事定罪和污名化
会将性工作者边缘化，加剧社会排
斥，将性工作赶入地下的隐蔽场
所，使伤害更严重。

暴力、污名和歧视都是
与一些性工作相联系的主要
伤害，其他伤害还有艾滋病
毒和其他性病和血源性感染。
和其他可能与职业或职业场所
相关的所有伤害与难题一样，这些
伤害是可以得到处理、缓解和降低
的。

减低伤害倡议并不要求减少行
为的规模，而是转为减低可能与行
为相联系的伤害。

没有证据显示法律
减少了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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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减低伤害这么重要，为什
么会有反对意见？

废娼主义的女权理论将性工作
视为一种暴力形式，与性工作相联
系的各种暴力是永远不变的。这意
味着减低伤害被直接排除考虑了，
因为：
1 减低伤害并没有致力于减小性工

作的规模，这就是与废娼目标冲
突。

2 废娼理论认为性工作相联系的伤
害是不可被减低的，因此努力减
低伤害的努力是无意义且不现实
的。

为 性 工 作 者 减 低 伤 害 受 到 了
反对，既然大家都认为伤害不可避
免，那减低有什么意义呢，反而是
鼓励和促进了性工作。

这些关于减低伤害的看法使瑞
典国家健康福利理事会反对向性工
作者发放安全套，尽管性工作者及
其客人都是艾滋病毒与性病预防的
重点。瑞典模式导致街头性工作者
无法从外展中获得安全套。

同时也反对为性工作者的客户
提供安全套。既然性工作是一种暴
力，为性工作者的客人提供安全套
就是为暴力行为提供工具，而不是
促进健康和减低伤害。

发放安全性工作指导和减低伤
害信息也被反对。被瑞典相关重要
人士认为是在鼓励性工作，甚至鼓
励人们开始性工作。

既然买性被刑事定罪了，那么
提供减低伤害和性工作相关信息，
就是为如何犯罪提供信息。

由于减低伤害和安全性工作信
息提供得如此之少，瑞典性工作者
要想避免伤害，就只能自己寻找信
息，或彼此教导，以及“吃一堑长
一智”。

瑞典为性工作者提供有限的有
条件的服务

主 流 观 点 是 性 工 作 都 是 暴 力
的，性工作者都是受害者。不符合
主 流 观 点 对 性 工 作 假 设 的 性 工 作
者 ， 就 被 排 除 在 国 家 支 持 的 援 助
之外。“自我感觉良好”的性工作
者被认为不值得浪费服务机构的力
量。

在获取服务时，性工作者需要
停止性工作并接受受害者的身份，
否则社工就拒绝提供那些重要服务
和支持。

这 造 成 了 恶 性 虚 幻 ， 并 巩 固
了性工作都暴力和性工作者都是受
害者的观点。因为在获取服务时，
性工作者可能会违心地表示性工作
不对或自己是受害者。那些“感觉
良好”的性工作者可能根本不会去
寻求服务。因此，服务机构只会接
触到那些认为性工作不对的性工作
者。

瑞典模式被当做先进的法律而
得到倡导，但根据瑞典模式的理论
依据而拒绝为性工作者提供基本服
务和减低伤害，并不利于实现所声
称的目标。

其他法律政策的影
响——将瑞典模式
放到真空中评价的
危险

尽管法律对性工作者有不利的
副作用，瑞典模式本身只对买性的
人进行直接刑事定罪。有人说这样
使性工作者通过国家直接干预而受
到了法律保护，所以这种模式是进
步的有意义的法律。

这类话经常在推广瑞典模式中
使用，声称可以保护性工作者，让
她们不遭受其他国家地区常见的当
局支持的骚扰。

这些关于减低伤害
的看法使瑞典国家
健康福利理事会反
对向性工作者发放
安全套，尽管性工
作者及其客人都是
艾滋病毒与性病预
防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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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模式能使性工作者免于当
局支持的骚扰吗？

不能。必须强调的是，不能把
对买性刑事定罪的瑞典模式放到真
空中分析。

所谓性工作者没有直接被骚扰
或干涉的言论完全是不真实的。瑞
典模式没有终止性工作者被政府直
接处理的情况。性工作者不仅被迫
离开公共场合，还会被遣送他国，
从私人房屋甚或他们自己的房屋中
驱逐，并面临子女监护权问题。

买性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政策

逮捕客人时的骚扰

瑞 典 警 方 声 称 他 们 不 以 性 工
作者为直接目标，只逮捕客人。这
是误导，警方需要盯着性工作者才
能抓到性工作者的客户。为了成功
起 诉 ， 警 方 要 么 需 要 当 事 性 工 作
者的证词，要么目击者证词，要么
抓“现行”。

这意味着严重侵犯性的搜查。
性工作者表示，在这种搜查中，警
察曾不允许他们穿上衣服，用语言
攻击他们，记录他们的身份，保存
案件的视频记录。
驱赶和骚扰

除 了 上 述 恶 劣 滥 权 的 搜 捕 ，
性工作者在不会见客户时也会被盯
上。在瑞典，为性工作提供场所或
在 自 己 房 产 中 做 性 工 作 是 不 合 法
的。警察会将性工作者的情况告知
房东，导致性工作者被驱逐（否则
房东会被警方起诉）。性工作者被
抓到在自己房产中做性工作，就会
失去房产所有权。

警察会向宾馆酒店等通知性工
作者的情况，导致性工作者被赶出
场所或无法返回。甚至有一个案例
是，一些妇女看着是亚洲人，所以
被认作性工作者，拒绝她们进入某
个场所，而且法庭支持这个决定。

为了安全保护和避免孤单，一
些性工作者选择在一起工作。而这
些性工作者也会被警方盯上，根据
组织卖淫的法规来指控他们互相拉
皮条，这个法规出现得比瑞典模式
要早。

性 工 作 者 的 伴 侣 或 成 年 子 女
可能因从性工作所得中获利而被起
诉。

警方也会到性工作者家去，公
开威胁要进行警方干涉。

很明显，这些法律的目的不仅
是保护性工作者不受剥削，而且经
常故意用这些法律来给性工作者的
生活造成困难。
驱逐出境

移 民 部 门 还 会 通 过 遣 返 将 性
工作者赶到其他国家。瑞典模式将
移民性工作者视为人口贩卖的受害
者。人们可能会想，既然将所有性
工作者都当作受害者，那就应当认
为他们都需要保护和支持。但是，
移民性工作者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在被瑞典当局发现后，都会被遣送
出境。

移民性工作者，即使是欧盟居
民或在瑞典有临时工作许可，也会
被遣返。性工作不被认为是一种诚
实的谋生方式。当局会以《外国人
法案》为名，遣返性工作者。

对移民性工作者和人口贩卖受
害者的处理，与瑞典所谓看重性工
作者和人口贩卖受害者福祉的说
法是不符的。
子女监护权

性工作者反映失去了
子 女 的 监 护 权 ， 而 相 关
干预的理由是他们的性工
作。

在 瑞 典 性 工 作 者 被
认为是受创伤的，受虐待
的，脆弱的，没有能力的受
害者，在出售性的问题上，
是毫无能动性无法做决策的。
由于性工作者被认为是精神不稳定
的受害者，他们也就不是有能力做
父母的人。

很明显，这些法律
的 目 的 不 仅 是 保
护性工作者不受剥
削，而且经常故意
用这些法律来给性
工作者的生活造成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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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意识”也会用来削弱那些
不质疑性工作的性工作者。如果一
个性工作者不承认“客观现实”，他
们就被视为不能照顾子女。

与瑞典模式相反，重要的是不
能仅仅关注在法律本身的直接或间
接后果，还要考虑法律政策对瑞典
性工作者生活的更广泛的影响。被
遮蔽的事实是，瑞典性工作者仍然
被起诉和刑事定罪。关于瑞典模式
使性工作者受到法律保护并免于定
罪的言论是不正确的。

工作权和其他工作相
关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有
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
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
的保障。”3 宣言的这一条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得到
扩 展 并 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 要 求 各
国“承认工作的权利，包括每个人
都有权通过自主选择或接受的工作
维持生活”4。它进一步强制各国确
保“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和公
平薪水 5。

但是，对性工作的刑事定罪妨
碍了性工作者享受劳动权利和避免
工作场所的不公待遇。刑事定罪使
国家政府及其下级执法机构有理由
不承认性工作是合法工作，导致性
工作者的劳动权得不到保护。刑事
定罪损害了性工作者在工作场所自
我保护的能力。

由于性工作是一种犯罪行为，
性工作者就不太可能组成合作社、
工会等有利于性工作者主导确保性
工作环境的组织。

客户的刑事定罪也会损害性工
作者工作的权利以及他们选择工作方
式的权利。而这种情况又会强化公众
的负面认知，使性工作不被当做一种
合法工作，而是受到犯罪侵害。

根据多项人权条约，性工作者
有权享有广泛的劳工权利。大量对
性工作刑事定罪的国家，也签署了
这些条约。很多人权法已经确定的
劳工权利与性工作者高度相关，却
在性工作者的生活中缺位：
• 免受警方对劳动者权利的干预
• 自由结社权
• 获得完整福祉权

从事性工作的妇女家长应当获
得支持，得到从事其他工作的妇女
所享有的相同的母亲和家长福利。

一些政策建立在性工作不是合
法工作的理念上，认为性工作者没
有能动性去选择他们的工作。这些
政策与联合国成员国签署的人权法
律和原则相背离。无法尊重、保护
和实现性工作者劳动权利，使大多
数国家违背了他们对劳动者权利和
妇女权利的承诺，以及对安全和无
歧视的基本保障的承诺。

最 重 要 的 改 善 性 工 作 者 享 受
劳动权利的措施是对性工作非刑罪
化。性工作和相关活动以及相关人
员都不应被刑事定罪。

涉及人权、劳工权、艾滋病和
妇女权利的国际和区域机构，如联
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应当明确
倡导对性工作的非刑罪化，推动
认可性工作为合法体面工作。
以及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将性工作者纳入已有的操
作 、 健 康 和 安 全 标 准 相
关的劳动、行业和商业框
架。性工作者在这些改革
中应当有效参与进去。

各国政府应当运行并
鼓励性工作者形成集体和
工会，并使之注册为合法机
构。性工作者组织可以成为关
于职业健康和安全以及劳工权利
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性工作者应
到被包含到相关领域的方案和政策
制定过程。

最后，国家人权机构和主流劳
工领袖应当协助教育政策制定者和
社会公众，个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
工作（包括性工作），个人有权从事
其选择的职业。

《世界人权宣言》
提 出 “ 人 人 有 权
工作、自由选择职
业、享受公正和合
适 的 工 作 条 件 并
享受免于失业的保
障。”

3 《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1948

4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
日，条款6、7。

5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
日，条款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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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与健康权
所 有 人 都 有 健 康 权 。 在 人 权

法中，这意味着有权获得一定水平
的健康服务。可通过合乎伦理的体
面的经科学证实的方式获得健康服
务，这是有尊严生活的重要部分。
不 幸 的 是 ， 健 康 服 务 也 可 能 是 歧
视、污名、蔑视甚至虐待的来源。

性 工 作 者 在 很 多 地 方 都 缺 乏
获取尊重人格、无歧视、可负担的
合格健康服务的途径。一旦性工作
及相关活动为法律所禁止，性工作
者就可能害怕去政府管理的健康机
构，即使那些机构是最便宜的。

由于污名、歧视、刑事定罪、
不公正的惩罚性健康条例、暴力和
构思不周的捐赠者政策，导致性工
作者经常很难实现其健康权。由于
他们不能确保客人坚持使用安全套
和其他安全性行为，他们很容易感
染性传播病毒，如艾滋病毒。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艾
滋病毒在性工作者中的感染率是普通
人口的12倍。尽管面临更高的艾滋
病毒风险，性工作者却经常被排除在
艾滋病毒的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之
外。令人挂虑的是，玫瑰联盟2014
年在瑞典开展的调查发现，30%的受
访者都在瑞典获取HIV检测时遇到
问题。

美国政府是国际HIV项目的主
要捐赠者。美国政府的反性工作政
策一直阻碍为性工作者的健康机构
提供资助。美国反人口贩卖法律和
美国资助HIV国际项目的法律都限制
了美国只能资助正式反对卖淫的组
织。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瑞典，也
在他们的对外援助中有反性工作政
策。

在一些国家，性工作在一定条
件下是合法的，由国家管理，则很可
能包括HIV检测在内的强制健康检
查是以惩罚性的无礼方式执行的。
所谓“百分百安全套使用”项目开
展的方式也可能侵害性工作者的权
利。

成功改善性工作者获得合格医
疗服务渠道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以下
建议：
• 非刑罪化是实现健康权的关键：

这是消除性工作者获取健康服务
时面临的诸多障碍的关键。

• 组织和结社的权利：性工作者组
织或集体也许比个人更可能消除
获得健康服务的阻碍。

• 健康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如果
性工作者获得合格健康服务的权
利 得 到 尊 重 ， 受 益 的 是 整 个 社
区。公共卫生当局应当确保性工
作者有效参与到面向性工作者的
健康服务的设计、实施和评估，
以及参与到对医疗工作人员的培
训。

• 工作场所健康：公共卫生和职业
安全部门应当合作，以确保性工
作者和其他工作者一样，有健康
安全的工作环境。

性工作与对家庭的任
意干预

所有人，男人女人，都有权利
建立和创造家庭。每个人都有权保护
家庭和隐私不受任意干预。《儿童权
利公约》6 是最广泛被批准的人权条
约。该公约保障儿童有权享有家长
的保护。只有极少情况下 (如虐待
或忽视)，政府可以为了儿童的
最大利益实施干预，分离父母
和子女。

但行工作者经常面临自己
的孩子被带走，这是一种极端的
歧视形式。这种决定的基础通常
是道德判断。对性工作的刑事定罪
让政府很容易将性工作者描绘为不
适合的父母。如果将性工作者描绘
为有创伤的受害者，也很容易说他
们不能当好父母。

性工作者在很多地
方都缺乏获取尊重
人格、无歧视、可
负担的合格健康服
务的途径。

6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
pages/crc.aspx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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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律保护和标准在这个问
题上表述很清晰：
• 除非别无选择儿童不能被带离父

母的照料，这种措施必须经法院
审查，有切实证据表明这符合儿
童的最大利益，绝不能基于任意
道德评判。

• 仅仅依靠道德评判来判定性工作
者没有当父母的能力，这是违背
人权规范的。

• 所有人都有权免于对其家庭和私
生活的任意干涉，免于对声誉的
任意歧视和无理侵犯。

很明显，很多国家都在公然违
反这些基本标准。政策法律和社会
观念加剧了关于性工作者做父母的
能力的无依据的道德判断和负面印
象。将性工作与不合格父母相联系
不仅是一种歧视，也是对性工作者
声誉、权利和尊严的不公正侵犯。

作为对性工作全面非刑罪化的
一部分，国家政府应当加紧重审他
们的法律政策、条例规划和社会服
务，以确保所采取旨在保护性工作
者子女的行动不会侵害性工作者及
所涉儿童的权利，所采取的行动符
合儿童的最大利益。

国际组织应提供指导，协助各
国重审上述法律、政策和措施。

国家和国际人权机构应当就以
性工作为理由将儿童带离父母的不
公正现象发表政治声明。这些机构
应当倡导和协助司法部门重审性工
作者失去子女监护权的案件。

应当允许性工作者和其他群体
一样形成组织和团体。国家应当支
持他们用集体的能力来实现其家长
责任。

性工作者和暴力：国
家的义务

性工作者在很多环境中都容易
遭受暴力。他们经常遭受来自警察
和客人及一般公众的暴力。他们受
到的暴力根植于污名和歧视，在性
工作被刑事定罪的地方，情况就更
严重。

针 对 性 工 作 者 的 暴 力 形 式 包
括强奸和其他性暴力、殴打和其他
身体伤害，虐待，以及杀害。他们
也会遭受精神和情绪方面的暴力，
如污蔑、憎恨言论和社会隔离。男
性、女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都非常
容易遭到暴力。

将性工作描述为受害性质和对
性工作者的暴力形式，本身就违背
了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所承诺的人
权保护的精神。根据人权法律，所
有人都能动性去选择生计方式，所
有人都有权享有人身安全，享有尊
严，免于污名和歧视。

针对性工作者暴力的相关信息
是非常有限的。性工作者不敢去向
警方报案。警方也不认真对待性工
作者的报案。在有些案件中，警方
就是对性工作者暴力的罪犯。在瑞
典，警方和社会服务机构会盯着
性工作者，以这种手段来逮捕
客人，或认定性工作者是不
合格父母。这让性工作者更
不敢冒险去报案。

国际法律禁止针对所有人
的暴力，以及联合国条约机构的评
论、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有
约束力的区域禁令、还有一些法庭
半决，都强调女性性工作者更容易
受到暴力伤害，国家有责任对此进
行纠正。虽然多数国家在这方面表
现出公然的无视，但也有很多国家
涌现出有效的保护性工作者免受暴
力的措施。

性工作者不敢去向
警方报案。警方也
不认真对待性工作
者的报案。在有些
案件中，警方就是
对性工作者暴力的
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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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机构和领袖应
当教育政策制定者
和社会公众，性工
作者有权选择他们
的生计，有尊严地
生活，不受污名和
污蔑。

应 当 采 取 以 下 行 动 来 使 国 家
能够实现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人权责
任：
• 性工作非刑罪化，包括对买性和
卖性的非刑罪化：非刑罪化使警
方不那么容易参与到暴力虐待行
为，使性工作者能够组织起来更
容易自我保护。假以时日，还可
以 减 少 因 为 被 定 罪 而 带 来 的 污
名，从而减少社会蔑视和虐待。

• 确保性工作者寻求司法公正的能
力：在不能立刻非刑罪化或处于
非刑罪化的过渡阶段的地方，政
府、国际捐赠方、联合国领导人
和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团体应当优
先考虑确保性工作者能够寻求法
律服务和求助于司法机制。

• 性工作者参与对虐待的记录和跟
踪回访行动：为保护性工作者免
受暴力，虐待必须被记录。跟踪
回访行动，如确保被报告的虐待
行为受到了司法机关的指控，则
必须得到透明而独立的监督。

• 联合国领导：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联合国级别的针对妇女暴力相关
的人权法律，需要承认从事性工
作的妇女容易受到暴力侵害。

• 人权机构：一些国家，如瑞典，
根据贬低性工作者缺乏自主能动
性的理念来制定法律政策。人权
机构和领袖应当教育政策制定者
和社会公众，性工作者有权选择
他们的生计，有尊严地生活，不
受污名和污蔑。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SC349355

NSWP是“弥合鸿沟”－重点人群的健康与权利项目的参与者。我
们联合了近百家地方和国际组织，以实现这个使命：实现重点人群（包
括性工作者，LGBT人群和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性病预防、治疗、关怀
和支持的普遍可及。

更多信息，参见：www.hivgaps.org

项目支持：

http://www.nswp.org
http://www.hivgaps.org

